
日新獨立中學 
校外活動請假申辦表格 

□ 以本校團體/學會名譽代表校方出隊參加   (以公假論) 

(主辦單位之參與或報名表格務必註明“日新獨中”以示代表校方) 團體/學會名稱 : 

□ 以個人的名譽代表校方出隊參加   (以公假論)  

(主辦單位之參與或報名表格務必註明“日新獨中”以示代表校方) 團體/學會名稱 : 

□ 以個人的名譽參加  (以事假論)  

 

參加者資料 : 

□ 參閱附件(參與人數超過一人) 
參加者姓名 :  (中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) : 班級 : 學號 : 

 

活動主辦單位名稱 : 活動名稱 : 

活動地點 : 

住宿名稱 :   □ 無；        □ 有 : 住宿電話 : 

住宿地址 :   □ 無；        □ 有 : 

參加人數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      (男:                  位 ；  女:                位) 

日       期  : 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星期              )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星期            ) 天數:            天 

時       間  : 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夜 

負責同學簽名 :   班級 :   

 ( 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手機號碼 :   

 日期 :     

首席老師簽名 :    帶隊老師簽名 : 、 、  

 ( 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日  期 :    

 日期 :  帶隊教練簽名 : 、 、  

   日  期 :    

 負責單位審核   學務部批准   校長室復準  

         

 主任簽名   副校長簽名   校長簽名  

 日期 :   日期 :   日期 :  

(申請者須知) 

1. 負責同學須將此表格正本送交有關單位存檔，有關負責同學/團體可自行保存副本。 

2. 有關活動須于 30 天前(州內)，60 天前(外州)提交申請。 

3. 活動獲准后，須于 3 個工作天內將活動申請表格，相關資料(簡章、工委名單、活動時間表、財政
預算案、家長同意書、州教育局信件及一份團員名單)交予有關單位存檔。 

4. 帶隊老師須全程監督與陪同，同時須遵守有關單位的準則、校規及州教育局所訂下之條款。 

5. 活動結束后，須在一周內將活動報告/成績呈交予有關單位。 

 

(附表 29a) 


